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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北京市丰台区某环境研究所诉江苏某钢集团

有限公司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 

 

【案例编号】指导性案例 259 号 

【发布日期】2025 年 5 月 26 日 

【审理法院及合议庭成员】 

一审：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 潘亮、张蕾、顾平、

陆黎明、祝洪鑫、刘巍、金建荣 

【关键词】 

民事/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/社会公共利益/撤诉审查 

【裁判要点】 

1.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中，原告申请撤诉，人民法

院审查确认原告关于被告承担生态环境修复、损害赔偿责任

等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请求已经全部实现的，方可裁定

准许。 

2.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

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第二十六条规定的“原告诉讼请求全

部实现”，是指原告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请求全部实现。 

【基本案情】 

2018 年 6 月 28 日，生态环境部通报江苏某钢集团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江苏某钢集团）百万吨钢渣堆放问题，其子

公司厂区内的钢渣贮存场未严格按照《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



 43 

存、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18599-2001）的要求进行

设计，未配套建设污染防治设施等，存在较大环境污染风险。

同时，江苏某钢集团还存在超标排放大气污染物行为。 

2019 年 3 月 15 日，北京市丰台区某环境研究所（以下

简称丰台某环境研究所）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

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，认为江苏某钢集团污染环境造成损

害，应当承担侵权责任，请求判令江苏某钢集团：1.停止侵

害，立即停止烟尘废气等超标排放，停止违规堆放废渣废物

等损害环境公益的违法行为；2.赔礼道歉，对持续损害环境

公益的行为在全国主流媒体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；3.消除危

险，采取有效措施消除烟尘废气对大气环境及废渣废物对长

江水环境等公共利益的环境风险；4.赔偿损失，赔偿环境受

到损害至修复完成期间服务功能丧失导致的损失；5.承担本

案检验、鉴定费用，合理的律师费及原告为诉讼支出的差旅

费等费用；6.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。 

案件审理过程中，丰台某环境研究所以人民政府可能就

案涉环境污染问题启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为由，于

2019 年 4 月 19 日申请撤诉。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

为，丰台某环境研究所的撤诉理由不符合相关司法解释的规

定，遂于 2019 年 10 月 22 日作出（2019）苏 05 民初 299

号之一民事裁定：不准许丰台某环境研究所撤诉。 

2019 年 10 月 17 日，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政府（以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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简称张家港市人民政府）致函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：张家港

市人民政府经苏州市人民政府授权办理江苏某钢集团生态

环境损害赔偿工作，现已启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。苏州

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张家港市人民政府与江苏某钢集团就

案涉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磋商结果，可能影响本案的审理，

遂于 2019 年 10 月 29 日作出（2019）苏 05 民初 299 号

之二民事裁定：本案中止诉讼。 

经评估，江苏某钢集团案涉污染行为造成生态环境损害

数额为人民币 40 349 639.59 元。2020 年 12 月 5 日，张

家港市人民政府与江苏某钢集团经磋商达成《生态环境损害

赔偿协议》及补充协议，并向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（该

院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，于 2019 年 6 月设立南京环境资源

法庭，集中受理江苏省内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环境资源案

件）申请司法确认。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，案涉

钢渣导致的土壤污染损害已经得到有效修复，地下水污染危

险消除，大气污染损害赔偿到位，案涉《生态环境损害赔偿

协议》及补充协议能够达到修复生态环境及弥补生态环境损

害的效果，协议中确定的责任机制能够保障该协议得到履

行，遂于 2021 年 6 月 4 日作出（2021）苏 01 民特 64 号

民事裁定，确认张家港市人民政府与江苏某钢集团于 2020

年 12 月 5 日达成的《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》及补充协议

合法有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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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 年 2 月 23 日，丰台某环境研究所以案件经过当地

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程序达成赔偿协议为由第二次申请

撤诉。 

【裁判结果】 

  鉴于北京市丰台区某环境研究所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

诉讼请求已经全部实现，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

年6月5日作出（2019）苏05民初299号民事裁定：准许北京

市丰台区某环境研究所撤诉。 

【裁判理由】 

本案的争议焦点为：丰台某环境研究所的诉讼请求是否

已经全部实现，其撤诉申请是否应予准许。 

 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（2017年修正）第一百

四十五条第一款规定：“宣判前，原告申请撤诉的，是否准

许，由人民法院裁定。”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，诉讼标的涉

及环境公共利益，原告行使撤诉权必须以不损害社会公共利

益为前提。对于原告申请撤诉的，人民法院应当依职权进行

审查，确认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，方予准许。对此，《最

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

问题的解释》（法释〔2015〕1号，2020年修正）第二十六

条规定：“负有环境资源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法履行

监管职责而使原告诉讼请求全部实现，原告申请撤诉的，人

民法院应予准许。”本案审理过程中，丰台某环境研究所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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获知人民政府可能就案涉环境污染问题启动生态环境损害

赔偿工作，遂于2019年4月19日第一次向人民法院申请撤

诉。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，案涉环境污染问题尚未得到实际

解决，没有证据证明原告丰台某环境研究所涉及社会公共利

益的诉讼请求已得到全部实现，如准许原告撤诉可能损害社

会公共利益，故裁定不予准许撤诉。 

  此后，张家港市人民政府作为苏州市人民政府指定的生

态环境损害赔偿政府磋商工作办理机构，与江苏某钢集团经

磋商就案涉污染达成《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》及补充协议。

为保障公众知情权和参与权，协议内容依法进行了公告。

2021年6月4日，经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（2021）苏01民特

64号民事裁定确认，上述协议合法有效。其间，丰台某环境

研究所于2021年2月23日第二次申请撤诉。 

  经审查，江苏某钢集团已就案涉环境污染问题进行整

改，经鉴定评估和苏州市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小组审核，

确认污染问题已整治达标。本案中，原告要求被告江苏某钢

集团停止侵害、消除危险、赔偿损失等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

诉讼请求，已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后得到全部实现。 

  对于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

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第二十六条中的“原告诉讼请求全

部实现”，应当理解为原告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请求全

部实现。本案中，原告关于要求被告承担律师费、差旅费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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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诉讼支出的费用及诉讼费用的诉讼请求，仅涉及原告自身

利益，不涉及社会公共利益；在该诉讼请求实现前，原告申

请撤诉属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其民事权利和诉讼权

利。因此，丰台某环境研究所第二次申请撤诉的事由符合法

律规定，人民法院应予准许。 


